
软件学院教材选用与领用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软件学院教材选用和领用管理 ，健全教材选用

制度，确保高质量高水平教材进入课堂，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北

京交通大学课程选用教材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选用 

第一条 选用的教材应同学校培养各层次人才的规格要求相匹

配。 

第二条 教材选用工作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的原则。主讲教师

在授课时，应认真执行教材选用计划。 

第三条 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及国家精品教材、

部委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和精品立项教材、省部级以上获奖教

材、外文原版、翻译及改编教材。双语课和全英文课程须选用外文原

版及改编教材。 

第四条 采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原则上应选择同一种版本教

材。教材选定后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得因任课教师变动

而更换教材版本。确因教学计划调整、课程变动和教学内容更新，需

要重新选用教材时，须课程组协商、课程负责教师提出书面申请，系

主任签字，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通过后方可选用。 

第五条 任课教师可向学生推荐教学参考书或辅助教材，但不得

以任何方式自行向学生推销教材、教学参考书和辅助教材或擅自印讲

义，以减轻学生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第六条 学院鼓励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编写代表本学科前



沿的补充讲义或资料，需要增加的补充讲义、资料等，需要经系主任

和学院签署意见后，统一由教学科组织印刷。 

二、教材领用 

第七条 教材领用须由任课教师到教学科填写教材领用表，经学

院审批同意后，自行到教材服务中心领取后并将教材领用表返回教学

科。 

第八条 助教使用的教材由任课教师代领，课程结束后，任课教

师须将助教使用的教材收回以备下次继续使用，不得重复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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